

浦人社〔2016〕126号

关于印发《进一步做好浦江县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各乡镇党委、街道党工委，县机关部门、县属各单位党组、党委（支部）、各企事业单位:
为贯彻落实《浦江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》（浦政发〔2016〕14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特制定《进一步做好浦江县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的实施办法》，请按照执行。

浦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浦江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15日

关于进一步做好浦江县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认定管理的实施办法
各乡镇党委、街道党工委，县机关部门、县属各单位党组、党委（支部）、各企事业单位
为促进大学生创业基地建设发展，根据《浦江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》（浦政发〔2016〕14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认定条件

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创业园区、科技孵化器（以下简称园区）可认定为“浦江县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”。认定工作每2年组织一次。

1.依法成立，具备可自主支配的经营场地（租用场地的，自申报之日起尚有2年以上租赁期限）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，水、电、消防、通讯、互联网等配套设施健全。

2.已投入使用1年以上，大学生创业企业数20家以上，带动就业150人以上。

3.大学生创业企业一年存活率80%以上，3年存活率60%以上；

4.创业企业（项目）进入、退出园区评审办法等管理制度完善，园区对创业企业的支持服务措施到位。

5.有专职管理和创业指导团队，能有效开展创业指导服务，台帐资料健全，大学生创业企业满意度较高。

二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受理申报

受理单位：县就业处，申报时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《浦江县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申请认定表》（附件1）；

2.园区建设批准文件、场地面积证明材料，场地租用的还应提供租用协议；

3.大学生创业企业的汇总名册以及企业、创办者相关证明资料（毕业证书、身份证、营业执照），带动就业人员名册（附身份证号）；

4.与入驻大学生创业企业签订的一年及以上期限书面入驻协议；

5.园区管理制度和配套服务措施相关材料；

6.园区管理机构和服务团队名册。

（二）评估认定

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，相关单位配合，以实地审验评估方式组织认定。

符合条件的，认定为县级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，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文并授牌。

三、补贴发放

经评估认定为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，评为县级的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，评为市级及以上的给予15万元一次性补贴（与青创工场一次性资助政策为同类政策，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）
四、其他

1.大学生创业示范创业基地每两年复评一次，复评不合格的予以摘牌，5年内不得申报认定。

2.县人力社保局负责做好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的相关业务指导，落实扶持政策，提供支持服务。

3.各示范基地应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，加强对入园大学生创业企业的指导，推动其规范发展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附件：《浦江县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申请认定表》

浦江县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申请认定表
	基 地

名 称
	

	地 点
	

	基

本

情

况
	投资额
	
	主办
	
	营业执

照号码
	

	
	入驻企业行业类别
	
	入驻企业数
	
	其中大学生创业企业数
	

	
	联系人

（职务、姓名）
	
	联 系

电 话
	

	申报单位

	　
年   月   日

	经办人

意见
	　
年   月   日

	科室负责人

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人力社保局

认定意见

	年   月   日


1.园区建设批准书、场地面积证明材料，场地租用的还应提供租用协议；2.大学生创业企业的汇总名册以及企业、创办者相关证明资料（毕业证书、身份证、营业执照），带动就业人员名册（附身份证号）；

3.与入驻大学生创业企业签订的一年及以上期限书面入驻协议；

4.园区管理制度和配套服务措施相关材料；

5.园区管理机构和服务团队名册。

浦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6年11月17日印发
浦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
浦江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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